“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百强苗圃”评选办法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36号）文件关于“切实履行好服务企业的宗旨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推动我省城市园林苗圃的发展，加快城市园林苗圃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科学合理地建设和经营管理园林苗圃，我协会拟开展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“百强苗圃”的评选活动。

评选范围

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“百强苗圃”的评选范围：省内从事城市园林苗圃经营活动的，各园林绿化企业自有或长期租用的苗圃，并为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正式会员的均可申报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“百强苗圃”。

评选原则

为进一步规范和引导省内城市园林苗圃建设和经营活动，我会将认真组织开展该项评选活动，简直贯彻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坚持标准，严格考核，科学评价。

评选条件
1、苗圃建设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设计。

2、苗圃占地总面积达到如下规模： 

大型苗圃：土地总面积20 hm2 上。 

中型苗圃：土地总面积7-20hm2（含20hm2）。 

小型苗圃：土地总面积7hm2以下（含7hm2）。 
3、苗圃功能区划规范、布局合理。

辅助生产设施的平面设计符合以下规范： 

（1）道路网：布设从行政管理区与外部交通相联结的干道；圃内道路应以保障生产、方便管理和生活，适应机耕需要，布设支道和岔道。 

（2）道路网，给水及排水系统应综合考虑，统一协调布设。 

（3）有风、沙危害，需要设置防护林带的苗圃，应按林带树种的防护性能，（一般以树种高的15~17倍距离）结合苗圃用地设计防护林带，林带宜与道路网配合设置。 

苗圃生产用地应满足培育苗木的种类、数量、规格要求、出圃年限、育苗方式及轮休等因素以及各树种的苗木单位面积产量。 

4、苗圃生产的苗木质量应达到国标《主要造林树种苗木标准》，育苗工艺应按照国标《育苗技术规程》的要求，苗圃设计应达到苗木生产的规模和技术要求。 
5、苗圃应充分利用当地水源设立给水系统，以保证苗木生产的灌溉和满足生活用水需要。利用河川迳流自然水源的，应按水电部《水利水电工程水利动能设计规范》的规定进行设计。 利用地下水源的应按照《供水水文钻探与凿井操作规程》和《供水管井设计规范》的规定设计机井井型、深度和机井密度。 

6、根据苗圃地形、地势、暴雨迳流和地质条件建立排水设施。 

7、苗圃内的道路按满足相关要求规范，干道、支道和岔道功能完善、布局合理。 

（1）干道：由行政管理区至圃外公路之间的联接道路。大型苗圃可按林区公路二级标准；中、小型苗圃可按林区公路三级标准进行设计。 

（2）支道：由干道联接至各作业区的道路。路基宽度按3.5m，其它技术指标按林区公路四级标准进行设计。环圃道按支道标准设计。 

（3）岔道：作业区内的机耕道路和人行道路，路基宽度宜按2m进行设计。 

8、苗圃供电设施应根据电源条件，用电负荷和供电方式，本着充分利用地方电源，节约能源、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设计。

9、苗圃应根据育苗任务、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和实际需要，配备生产机械设备，交通运输设备和手工操作工器具等设备。 

10、根据实际情况和用苗要求科研开发优质种植材料，引种与新品种试验和育苗新技术研究。

评选办法

1、“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百强苗圃”由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组织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，按照评选标准进行评审。

2、参加评选的企业须如实填写《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百强苗圃申请考核表》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
3、参加评选的单位可将申报材料上报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（地址：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6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311室，联系电话028-85588921），我协会将在评选活动申报结束后，组织专家进行考核评审，并再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期内无举报、投诉或者异议的，我协会将在会员代表大会上对获得“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百强苗圃”称号的苗圃进行授牌、颁发证书。

附件：《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百强苗圃申请考核表》

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百强苗圃

申 请 考 核 表

苗圃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并盖章）

苗圃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印制
承 诺 函


苗圃基本情况表

表一
	苗圃名称
	

	注册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方式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
	传真
	
	电子邮箱
	

	成立时间
	
	员工总人数：

	营业执照号
	
	管理人员
	

	注册资金
	
	中级技术人员
	

	基本账户开户银行
	
	初级技术人员
	

	基本账户账号
	
	普   工
	

	经营范围
	

	资产构成情况
	

	备注
	


用地面积和喷灌系统表

表二
	用地面积
	总占地：           亩

	
	生产用地：       亩
	辅助用地：       亩

	备注：1．生产用地指：用于直接培育苗木的土地

 2．辅助用地指：苗圃管理建筑用地、苗圃道路、排灌系统、凉晒场、堆肥场等

	企业自述：

	喷灌系统
	水 源
	

	
	提水设备
	

	
	引水设施
	

	备注：1.水源分为地表水（天然水）和地下水两类。

      2.提水设备填写水泵功率、台数

3.引水设施主要分为渠道引水和管道引水。

	企业自述：


苗圃档案管理

表三
	苗圃区位档案
	□无档案       □有档案      □档案完整

	经营条件档案
	□无档案       □有档案      □档案完整

	自然条件档案
	□无档案       □有档案      □档案完整

	地形档案
	□无档案       □有档案      □档案完整

	土壤档案
	□无档案       □有档案      □档案完整

	固定资产档案
	□无档案       □有档案      □档案完整

	机具设备档案
	□无档案       □有档案      □档案完整

	人员档案
	□无档案       □有档案      □档案完整

	企业自述：


    在圃苗木统计表（可增页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四
	作业区域
	树种
	苗龄
	质    量
	株数
	面积
	备 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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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木检疫与病虫害防治措施

表四

	企业自述：（包含主要防治方法、防治周期、专项防治、优秀经验、专利等）


苗圃的经营和管理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机构情况                  表五
	组织机构情况（附图说明）

	说明：


苗圃的经营和管理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人力资源情况                 表六

	人力资源情况说明：


苗圃的经营和管理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园路管理情况                 表七

	园路管理情况（附图说明）

	说明：


苗圃的经营和管理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苗木管理情况               表八

	苗木管理情况说明：


苗圃的经营和管理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物资管理情况                 表九

	物资管理情况：


苗圃的经营和管理措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管理情况                 表十

	财务管理情况：




本人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诺：我们已经知晓《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百强苗圃评选办法》的内容，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全面履行各项应尽的义务，自觉接受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、行业协会和市场的监督，确保社会稳定。我们所填写和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；无虚假不实的宣传行为；依法纳税、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足额缴纳保险费；无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；依法生产经营，没有其他违法违规、违章的行为发生，没有受过行政处罚。


如有弄虚作假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

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


